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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市“四线”

管理制度的完善与提升

□　张清华，胡　亮，赵永革

[摘　要 ]文章从国家和地方两个视角着手，总结了城市“四线”管理制度的内容框架和实践成效，认为城市“四线”是落

实和监督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的重要抓手，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的管控体系中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提出将城市“四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三条控制线”之外的专类要素管控线来管理，并结合已有实践经验与应用创新，在

内涵提升、范围扩展和分级管控等方面进行完善提升，实现“四线”管控手段的纵向落地，并依托“一张图”系统整合多部门、

多规划，实现“四线”管控内容的横向协调，逐步建立统一的技术准则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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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nister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gulation articles of urban 
control lines, including green line, purple line, blue line and yellow line. We argue that urban control lines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spatial plan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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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做什么”；“划线”管控的方式脱胎于20世纪

90年代的“空间管制”[8-9]，其核心的手段在于制定“空

间准入”规则 [8]，既规定“能做什么”，又强调“不

做什么”，能够在关键区域弥补“划区”管控的不足，

进而实现更为精细化的空间管控。

原建设部于2002～ 2006年相继颁布实施《城市

绿线管理办法》(2002年)、《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4

年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06年 )和《城市黄线

管理办法》(2006年 )４项部门规章，正式在规划建设

中对城市绿化、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城市地表水体

0引言

国土空间规划是规定并监督各项保护开发建设活

动的基本依据，其运用的监督管控手段主要有两类，

一是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1]，属于“划

区”管控的方式；二是统筹划定以“三线”为代表的

各类控制线 [2]，属于“划线”管控的方式。从国内的

实践作用来看，“划区”方式源于20世纪 50年代的

地理区划 [3]，作为管控的手段广泛应用于各类空间性

规划 [4-7]，其核心手段在于能够全覆盖、无重叠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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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进行“划线”管控(即

一般所称的城市“四线”)。时至今日，

各地方已就城市“四线”的应用展开了

探索，在地方法规、技术规定等方面有

较多创新，也产生了一些争议 [10]，但未

在国家层面形成相对统一的技术准则。

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批、

实施监督、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四大体

系正在加紧构建完善中。综合分析城市

“四线”的管理制度，反思并检讨城市“四

线”在地方应用的经验与问题，能够为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体系建设提

供思路，有利于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的“划

线”管控手段。本文从国家和地方两个

视角，回顾城市“四线”的管理制度和

管控实践，以期为城市“四线”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的继承与发展寻求启示。

1城市“四线”管理制度回顾

城市“四线”管理制度自实施以来，

一直是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和监督管理的

重要内容，其制度建立以原住建部颁布

的管理办法为核心，并通过全国人大立

法、国务院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方式得到

完善(图1)。

1.1城市“四线”的法源依据

(1)城市“四线”伴着规划强制性内

容的确定而产生。2002年，《国务院关

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

在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规定强制

性内容，并明确了强制性内容的法定地

位和调整报批程序(该要求后被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同年，原

建设部颁布《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

规定》和《城市绿线管理办法》，随后

陆续出台城市“四线”管理办法。

(2)城市“四线”作为规划强制性内

容的法定地位，在法规和规章中不断得

到强化。《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

(2002年 )所确定的强制性内容，已涵盖

城市“四线”的相关内容。2013年，《关

于规范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上报成

果的规定》明确将城市“四线”作为国

务院审批城市规划审查的强制性内容。

依据2016年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城市“四线”

正式成为各级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3)城市“四线”作为“划线”管控

的手段，在管理制度的更新上相对滞后。

2006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先后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2008年 )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管

理办法》(2016年 )，并陆续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城市绿化条例》。

遗憾的是，在各项上位法律法规的颁布

或修正时，城市“四线”管理办法未能

图 1  城市“四线”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

能够“划线”的规划 对规划传导路径的规定

城市绿线

(2002年)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总体规划)、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建性详

细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总体规划应确

定防护绿地、大型公共绿地的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

提出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

控制性详细规划划定绿地界线

城市紫线

(2004年)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

—

城市黄线

(2006年)

城市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确定基础设施的用地位置和范围，

划定其用地控制界线；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城

市总体规划，规定基础设施的控制指标和要求，并明确城

市黄线的地理坐标；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

规划具体落实基础设施的用地界线，并标明城市黄线的地

理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城市蓝线

(2006年)

各类城市规划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划定城市蓝线，并明确城市蓝线

保护和控制的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应当依据城

市总体规划划定的城市蓝线，确定城市蓝线坐标，并附相

应的界址地形图

表 1管理办法对城市“四线”在各类规划之间传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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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地得到修正或更新。

1.2城市“四线”的管理主体和划定

区域

根据城市“四线”的管理办法，城

市“四线”的划定，由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组织(绿线可由镇人民政府组

织)在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

划阶段划定，划定区域涵盖城市规划区

和全域两个尺度。城市“四线”的管理，

由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包括

划定城市“四线”和对城市“四线”范

围内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具体来说，城市紫线应结合历史街

区和历史建筑的分布在全域内划定①，其

管理工作由国家、省两级的规划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以及市、县级的城乡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黄线应由规划

建设主管部门结合交通、安全、市政三

大公用基础设施的布局在全域内划定②；

城市绿线应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园

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城市规划区内

划定③；城市蓝线应由规划建设主管部门

在城市规划区内划定。

我国大多城市在编制和实施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时，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

紫线和城市黄线有明确的划线落位，而

城市规划区外的仅有文本规定和说明。

因此，城市规划区可以认为是大部分城

市实施“四线”管控的实际区域。

1.3城市“四线”管控效力的传导

落实

控制线能在各级各类规划中顺畅传

导并刚性落实，是“划线”管控发挥效

力的重要前提。现行管理办法及后续出

台的相关法规规章，对“四线”的刚性

落实做了明确规定，对“四线”在各类

规划之间的传导有所涉及，但对“四线”

在多部门之间的管理协调却甚少提及。

在规划划定阶段，城市“四线”主

要在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划定，城市

紫线和城市蓝线还可以在专线规划中划

定。通过明确不同规划阶段的划定要求

(表1)，城市黄线、城市绿线、城市蓝线

在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有较为清晰

的传导路径。事实上，部分专项规划(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除拥有“划线”

的权限，还可作为“划线”的依据和支撑，

但在管理办法中缺乏对“四线”在专项

规划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之间传导的

规定。

在管理实施阶段，“四线”范围内

的个人和单位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园

“四线”管理办法 北京 [12] 南京 [13] 青岛(西海岸新区 )[14]

城

市

绿

线

城市各类绿地

范围的控制线

确定公共绿地、防护绿

地、生产绿地、生态景

观绿地(其他绿地)四

类绿地的边界线

确定公共绿地 (公园和街头绿地 )、生产防护绿地和

郊野绿地 (重点是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 )的位置、

边界、规模，确定各类绿地指标控制与建设要求；对

位于大单位内部的专用绿地应划定专属绿地绿线

城市各类绿地及新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绿

地的范围控制线；实际划定的对象包括山体

绿线、重点公益林地、防护绿地、城市各类

公园绿地(大于 1　hm2)、其他绿线等

城

市

紫

线

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的

保护范围线

与管理办法一致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

边界线；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包括历史街区、古遗址

区 /地下文物保护区、古建筑群和传统风貌区四种类

型 )的保护范围及协调范围界线；历史遗迹、历史建

筑 (包括区级文物、区控文物、近现代优秀建筑、有

价值的历史建筑、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名人故居等)

的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

的风貌协调区；划定其他历史文化资源(古桥、古井、

古树名木等 )的位置

—

城

市

黄

线

对城市发展全局

有影响的、城市

规划中确定的、

必须控制的城市

基础设施用地的

控制界线(列举

11个大项的 44

个具体设施)

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

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

必须控制的城市基础设

施的规划用地界线或控

制界线，在划定黄线的

同时，需明确基础设施

影响范围的控制要求

黑线：35　kV 及以上等级的高压线位、高压走廊保护

范围；橙线：对于已建设或已完成初步设计方案的线

路划定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和轨道交通特别保护区，

对于已完成轨道交通专项控制规划的轨道线路划定轨

道交通规划控制区，并划定具体轨道线位和站位，以

及保护控制范围

黄线：实际划定的对象包括城市交通走廊

(铁路、高快速路、国道、港区和轨道交通线)

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大中型给水、排水、

电力、通信、燃气、热力、环卫设施)；橙线：

指为降低城市中重大危险设施的风险水平，

对其周边区域的突堤利用和建设活动进行引

导或限制的安全防护范围界线，实际划定对

象包括油气管廊、化学危险品仓储区、化工

园区等；黑线：35kV 及以上高压线走廊和

变电站、发电厂的用地控制线

城

市

蓝

线

城市规划确定的

江、河、湖、库、

渠和湿地等城市

地表水体保护与

控制的地域界线

城市规划确定的河、湖、

渠、库等地表水体的规

划用地界线(上口线)，

在划定蓝线的同时，须

将河、湖、渠、库的保

护和控制界线(滨水绿

线)一并划定

划定河、湖、水面、水体的规划位置、保护范围界线，

确定断面形式、河底和水位 (内河 )控制标高，提出

护坡 (驳岸 )设置设想及有关控制要求

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水库等地表

水体 (含海洋 )及地下水源保护区控制的范

围界限；规划实际划定的对象包括河流水系，

水库、湿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以及海

域与海岸线 (海岸线、海洋保护区、海岛、

航道锚地)

表 2  部分城市对“四线”内涵的界定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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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物、水务和市政等部门的事权。

现行的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只能将

实施监督的职责限定在规划和建设主管

部门，无法明确各有关部门之间的权责

分工。同时，各部门主导或参与的相关

专项规划，尚未形成相应的传导路径或

协调互信机制，导致城市“四线”在相

关部门的认同度不高，未能达到预期的

效果 [10]。

2城市“四线”的地方管控实践

回顾

2.1完善“四线”内涵构成

在制定之初，管理办法对“四线”

的内涵表述相对宽泛。在上位法规和规

章实施或修正后，管理办法未及时得到

更新，也没有技术规程和实施细则作为

补充，导致地方在划定“四线”时存在

一定困惑 [11]。各地在规划和管理实践中，

会常常陷于“四线”(或某一条控制线)

应该“划什么”的疑惑中。

从地方的实践看，城市“四线”中

的“线”涵盖规划用地边界线、控制界线、

协调管控范围线3个范畴(表2)。在具

体对象的界定上，城市绿线侧重结合地

方实际规定具体的划定对象，不同城市

的差异相对明显；城市紫线的亮点是将

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地下文物)、传

统风貌保护区、历史遗迹、古桥、古井

和古树名木等纳入管控；城市黄线有重

点地对城市轨道和全域范围的邻避设施

(电力、油气管道、危险品)实行单独划

线并重点管控；城市蓝线主要结合海陆

统筹、地上地下统筹，补充新的划定对象。

2.2探索“四线”划定和协调

“四线”的划定工作涉及布局、位

置、范围、面积和坐标等方面。依据现行

的管理办法，这些工作穿插在各级各类规

划之中。具体来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均包含城市绿线

和城市黄线的划定工作，城市蓝线的划定

工作主要在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开展，城市紫线的划定工作则主要包含在

专项规划和总体规划中。由于这个现实的

问题，依据管理办法划定“四线”时，容

易混淆不同层次规划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和

深度。在地方的实践中，一般将“四线”

的划定深度与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深度对应，以保

障“四线”划定的可操作性。在具体深

度的描述上，北京和天津在总体规划阶

段一般确定控制保护的原则及技术要求，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标明控制线的位

置和范围，在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确定

控制线的地理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表3)。事实上，大多数城市或地区很难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准确标注控制线

的坐标，将这项工作内容下探至修建性

详细规划阶段，符合地方规划管控的实

际情况。

在规划管理时，由于“四线”来自

不同的专项，难免会出现碰撞和冲突，

有必要在规划阶段进行综合协调。目前，

地方城市就“四线”划定的综合协调还

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段 [12]，未能

像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16] 一样形成统一的

技术规定和准则。部分城市正尝试建设

管理平台 [12，17]，在“一张图”中协调并

落实“四线”。

2.3研究“四线”管控

落实和监督强制性内容一直是规划

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难点 [18]。从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关于城乡统筹、政府职能精简、

事权明确、生态保护和空间管制等方面的

改革，再到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

都在不断对强制性内容的编制、实施和管

理提出要求 [19-20]。目前，依照标准规范和

各级政府部门的审批管理事权，对强制性

规划阶段 “四线”管理办法 北京 [12] 天津 [15]

总体

规划

阶段

城市绿线 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布

局公共绿地，确定防护绿地、大型公共绿地等的

绿线

明确控制保

护的原则和

技术要求，

确定“五线”

的规划用地

控制线，与

总体规划的

内容和深度

保持一致

明确规划控制

线控制和保护

的原则与要求

城市紫线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紫线由城市人民政府在

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划定，其他城

市的城市紫线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

体规划时划定

城市黄线 确定城市基础设施的用地位置和范围，划定其用

地控制界线

城市蓝线 划定城市蓝线，并明确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的要

求

控制

性详

细规

划阶

段

城市绿线 划定用地界线，规定绿化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

界线的具体坐标

明确控制指

标和保护要

求，确定规

划用地控制

线，与控制

性详细规划

的内容和深

度保持一致

确定规划控制线

范围内的控制指

标和保护要求等

内容，并标明规

划控制线的示意

位置

城市紫线 —

城市黄线 划定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界线，规定城市黄线范围

内的控制指标和要求，并明确城市黄线的地理坐

标

城市蓝线 规定城市蓝线范围内的保护要求和控制指标，并

附有明确的城市蓝线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修建

性详

细规

划阶

段

城市绿线 明确绿地布局，提出绿化配置的原则或者方案，

划定绿地界线

明确地理坐

标和相应的

界 址 地 形

图，与修建

性详细规划

的内容和深

度保持一致

按照不同项目具

体落实用地界

线，提出用地配

置原则或者方

案，并在核定用

地时标明规划控

制线的坐标或者

位置

城市紫线 —

城市黄线 提出城市基础设施用地配置原则或者方案，并标

明城市黄线的地理坐标和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城市蓝线 —

表3  部分城市对“四线”划定深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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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含城市“四线”)实行分级管控已

经得到学界的认可[18-19，21]，并在先发城

市得到应用 [22]。

在表达具体图纸内容的时候，城市

绿线、城市蓝线和城市紫线均采用实线

管控。城市黄线则分为两种情况，对于

能够确定范围、规模的设施进行实线管

控，对于远期暂无法明确的设施，以点位、

虚线、标注等方式实行预控 [22-24]。在图

示表达的范围上，已有城市尝试在城市

规划区外划定城市黄线和城市紫线(含各

类历史文化遗存)[25-26]。

3城市“四线”管理制度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的完善与提升

3.1城市“四线”的定位：作为三条

控制线之外的专类要素管控线

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在全域范

围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将

之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从规划手段

看，城市“四线”可作为三条控制线之外

的专类要素管控线，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

实现规划编制与管控精细化 [27] 的重要抓

手和实施路径。从法定地位看，城市“四

线”及其管控要求作为规划强制性内容，

在国务院各项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得到不

断强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强化管控边界、

实现底线约束的重要体现。2019年，《自

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

作的通知》虽未明确提及“城市四线”，

但其对国土空间规划审查要点的规定已

涵盖城市“四线”的相关内容。从管理

作用看，当下正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

建的关键阶段，城市“四线”仍要发挥

其重要的管控作用，城市“四线”在现

阶段应用的创新与实践经验，同样也是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3.2结合现行管理办法的更新，完善

管控体系，实现“划线”管控手段

的纵向落地

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比，为

实现“服务于国土空间治理水平提升”这

一目标，城市“四线”管理办法的内容和

管控手段有待更新，相关配套的技术文件

和实施细则也有待完善。结合空间规划体

系构建的长远目标和现阶段实际需求，可

以利用“多规合一”职能调整的契机，以

现行管理办法为基础，将城市“四线”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的控制线体系(图2)，优

先配套城市“四线”划定的技术指南(或

规程)。在市、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管理中，开展城市“四线”的实践总结，

并根据相关经验再行决定是否出台新的管

理办法。

城市“四线”的具体内涵，可根据

已有实践经验完善提升。城市绿线的划

定应进一步明晰具体绿地类型；城市紫

线的划定对象可扩展至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遗存及其保护空间。城市“四

线”的内容深度和传导方式，应按照“五

级三类”的要求，针对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和专项规划进行完善。城市“四线”

的划定范围，应以三条控制线为前提，

建议在全域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紫线)

和黄线，在城市开发边界内划定城市蓝

线和绿线。城市“四线”的管控方式，

应对应规划事权，实行分级分类的管控。

3.3依托“一张图”系统整合多部门、

多规划，实现管控内容的横向协调

国土空间规划所确立的“一张图”

信息平台，为城市“四线”的规划传导

和多部门协调提供了顶层框架。根据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专项规划在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应加强

与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及‘一张图’

的核对，批复后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上”。因此，将城市“四线”作为国土

空间规划的专类管控要素纳入“一张图”

系统，能够在规划阶段实现“四线”协调，

在各部门编制的专项规划评审和审查时，

“一张图”中的城市“四线”将成为专

项规划审查的依据，在专项规划批复后，

纳入“一张图”系统的相关内容将成为

城市“四线”的补充，从而在管理上实

现多部门的协调。

4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下，

城市“四线”作为空间规划中重要的强

制性内容，应在边界划定、分级管控、“四

线”协调、信息平台纳入等管理制度方

面做出时代性的调整，以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城

市“四线”作为专类要素管控线，融入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并继续开展应

图 2  城市“四线”划定的空间

行政区范围

一般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集中建设区

弹性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

农村居民点、点状设施等

图例

弹性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特别用途区

弹性发展区

农村居民点、点状设施等

永久

基本

农田

生态

保护

红线

生态

保护

红线

永久

基本

农田
历史文化保护紫线

城市黄线

城市蓝线

城市绿线

专类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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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将有利于完善

国土空间规划的“划线”管控手段，提

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管控精细化管理

水平，未来有望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

形成相对统一的技术准则与管理制度。

[注　释 ]

①《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确定划定紫线的对

象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两项内容

往往不仅限于中心城区，尤其是历史建筑，

其一般在全域范围均有分布。

②《城市黄线管理办法》所确定的应划定黄

线的基础设施中，部分设施实际上会在全

域布局(如垃圾填埋场、交通廊道 )。

③《城市绿线管理办法》虽然未明确规定划

定城市绿线的区域，但是其依据的《城市

绿化条例》(国务院令 )明确规定了城市

绿化适用范围为城市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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